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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商务委员会
[bookmark: OLE_LINK48]关于印发《渝中区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渝中商发〔2026〕18号

区级各部门、各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有关单位：
《渝中区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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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商务委员会
                              2026年6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渝中区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第一条  总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决策部署，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的通知》（渝府办发〔2026〕22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稳定外资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渝府办发〔2025〕37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加快建设外贸综合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25〕29号）等政策措施，结合渝中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适用对象

渝中区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以及自然人（以下称个人），可依据本政策规定申报相应扶持。

第三条 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1.建设国际货代集聚区核心区。支持国际货代市场主体参与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强金融保险服务，拓展经营网络，提升订单处理、客户服务等业务水平，根据参与集疏运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可最高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支持数智化转型，鼓励市场主体和商协会打造国际货代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和国际货代智能体，根据公共服务平台和智能体运营效能，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支持市场主体和商协会举办国际货代专业会议、展洽会、培训等活动，根据活动举办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50万元的扶持。
2.发展通道贸易与通道消费。发展通道贸易，鼓励市场主体使用西部陆海新通道带动经贸产业发展，根据通道使用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发展通道消费，鼓励市场主体和商协会积极打造“通道+消费”新场景，搭建国际商品展销平台，根据新场景打造的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奖励。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6]3.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鼓励市场主体依托自贸试验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和先行先试政策，开展制度创新，根据制度创新成效和影响力，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奖励。

第四条  建设高能级国际贸易枢纽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2]4.推动货物贸易提质增效。鼓励外贸市场主体深度融入全市服务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支持海外生产生活资料融入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大力推动产品出海，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支持市场主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开展数字化改造，强化金融保险、法律服务赋能。支持市场主体赴境外参展，开展境外市场调研，申请国际标准认证，完善海外销售渠道，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鼓励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拓展分销渠道。根据外贸市场主体在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300万元奖励。
5.支持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壮大数字订购贸易，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带”、“跨境电商+专业市场”发展，完善线下选品、创业孵化、商务对接、业务培训等综合服务功能，根据产业园建设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100万元扶持。创新发展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培育特色服务贸易，支持市场主体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按规定向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报送业务发展情况，根据服务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30万元奖励。
6.提升贸易综合服务平台能力。支持外贸综合服务市场主体建设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提供通关、物流、退税、结算、信保等多样化外贸服务，根据贸易综合服务平台服务市场主体的实际情况，可最高给予不超过50万元奖励。
7.促进“地瓜经济”发展。支持市场主体走出去拓展发展空间，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统筹利用国内外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积极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根据市场主体走出去发展的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300万元奖励。
8.支持探索离岸贸易。鼓励市场主体开展离岸转手买卖、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等新型离岸贸易业务，推动离岸贸易规模化发展。鼓励数字化平台等专业服务机构为相关市场主体提供综合配套服务。根据市场主体提升离岸贸易的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第五条  建设高质量投资集聚地

9.支持外资项目发展。全面落实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聚焦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拓展市场，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增强研究能力，提升创新水平。根据项目发展的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150万元奖励。
10.加速海外项目布局。鼓励市场主体加大对外投资与合作，提升资源配置能力，积极承接或开拓境外项目并带动设备与技术出海。根据市场主体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实际情况，经综合评估，可最高给予不超过150万元奖励。

第六条  申报及兑现

（一）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本政策实行申报认定制，申报认定工作按年度开展，区商务委应每年明确申报指南及相关规则。申报单位及个人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扶持资金原则上可用于支持市场主体引育用留高素质现代经营管理人才。
（三）申报政策的单位及个人，同一项目同时满足本政策多个条款或渝中区其他扶持政策扶持条件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四）申报单位及个人须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完整，若存在虚假申报、提供虚假材料、擅自变更项目、骗取奖励资金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须立即返还、退回已拨付奖励资金；造成违法后果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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